
衛生福利部空中轉診審核中心 

離島地區緊急空中後送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
 
 

 

受理申請案件 

 

傳真空中轉診申請表至(1)內政部消防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

(2)衛生福利部空中轉診審核中心並副知相關衛生局 

澎湖縣、台東縣、金門縣、連江縣 

緊急空中轉診案件通報（申請醫院） 

衛生福利部空中轉診審核中心審核 
TEL: 02-81959119#6809、6810 

02-89127296、0938-919197 
FAX: 02-81966740、81966741 

申請醫院回傳搭機航空器同意書 

1. 救護直昇機管理

辦法第 6 條第 3

項及第 11 條 

2. 緊急傷病患轉診

實施辦法 

3. 全民健康保險轉

診實施辦法 

作業執行順序 

1.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 

2.向國搜中心申請支援 

民間航空 

或救援公司 

（直昇機或固定翼） 

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 

海巡隊 

審核結果通知(不可) 

審
核
結
果
通
知(

不
可)

 

 

申請醫院 接受醫院 

1.填報轉診病患診斷證明。 

2.隨機醫護人員之派遣。 

3.救護車地面轉出接駁。 

4.接受醫院聯繫安排 

1.救護車轉入接駁(119 救

護車需要時支援)。 

2.急診部門是否備妥。 

3.手術醫師是否備妥。 

4.住院病房是否備妥。 

5.直昇機停機坪作業。 

通
報
機
艦
出
勤
時
間 

協調聯繫 

協
調
聯
繫 

協
調
聯
繫 

優先 支援 1 支援 2 

審核結果通知(可) 

救護直昇機管

理辦法第 6 條

第 2 項 

救護直昇機管

理辦法第 7 條

第 2 項 

救護直昇機管

理辦法第 7 條

第 3 項 

審核結果通知內政部消防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

救護直昇機管

理辦法第 7 條第

3 項、第 4 項 

救護直昇機管

理辦法第 7 條

第 3 項 


